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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戴和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东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苏中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12,541,724,986.77 115,865,390,429.46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5,625,197,046.12 35,142,331,611.79 1.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36,542,707.45 -3,046,283,843.0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367,494,503.98 17,719,470,044.42 -2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9,695,625.03 622,666,287.73 -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727,116.99 561,383,334.31 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1.88 减少 13.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3 -15.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9,928.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56,854.94

债务重组损益 2,766,656.4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910,328.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374,187.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3.86

所得税影响额 -3,632,109.70

合计 -37,031,491.9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6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1,829,094,180 37.0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
信建投证券－18中化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762,935,220 15.47 0 质押 762,935,22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181,345 8.38 0 无 其他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80,272,300 5.6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08,659,990 2.20 0 无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中证央企创新
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81,950,081 1.66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7,931,900 1.1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2,475,447 1.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中证央企创新
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5,006,500 0.71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416,611 0.49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29,094,1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9,094,18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中
化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762,935,220 人民币普通股 762,935,2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181,345 人民币普通股 413,181,34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80,2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272,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8,659,99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59,99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1,950,081 人民币普通股 81,950,08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7,9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57,931,90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475,447 人民币普通股 52,475,44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0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6,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
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4,416,611 人民币普通股 24,416,6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中化 EB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同为一家公司，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见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中国化学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0-033）。

3.1.2� 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21,153,579.22 225,399,732.81 42.48%
主要是部分单位本期收
到了较多的应收票据所
致

存货 3,969,929,823.77 14,577,009,470.94 -72.77%

主要是 2020年实行新收
入准则后，部分存货金
额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科目

合同资产 12,879,839,672.89 不适用

主要是 2020年实行新收
入准则后，部分存货金
额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科目

其他流动资产 4,231,653,120.45 2,258,561,251.66 87.36% 主要是本期购买保本理
财所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 3,240,086,111.84 1,960,150,000.00 65.30% 主要是财务公司本期发
放贷款和垫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32,204,800.00 303,203,000.00 75.53% 主要是部分单位本期新
增流动资金贷款等所致

向中央银行借款 124,006,104.10 不适用 本期金额主要为财务公
司申请再贴现

预收款项 90,276,073.66 15,846,683,212.65 -99.43%

主要是 2020年实行新收
入准则后，部分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科目

合同负债 16,770,400,765.15 不适用

主要是 2020年实行新收
入准则后，部分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科目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400,000,000.00 不适用 本期金额主要为财务公

司质押债券融入资金

长期应付款 414,146,751.66 155,943,382.89 165.58% 主要是本期融资租赁业
务增加所致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利息支出 30,600,221.16 不适用

本期金额主要为财务公
司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
息支出、拆入资金和再贴
现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9,337.66 不适用 本期金额主要为财务公
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财务费用 -131,019,406.63 229,618,623.42 -157.06% 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金
额同比增加所致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08,587.98 不适用 本期金额主要为财务公

司确认的汇兑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

-10,910,328.52 28,520,653.45 -138.25%
主要是本期所持有的部
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
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69,473,934.64 -19,621,100.57 254.08%

主要是本期合同资产等
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同
比增加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13,310,311.86 37,194,092.80 -64.21%

主要是去年同期客户违
约保证金收入、债务重组
利得等金额较大，而本期
金额较小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49,507,931.84 22,792,669.31 117.21%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部分
单位捐赠支出同比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36,542,707.45 -3,046,283,843.01 不适用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本期
收到的工程款减少、支付
的采购款增加等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23,372,702.59 -558,488,174.12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购买保本理

财等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4,645,085.00 852,580,005.13 -36.12% 主要是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3.1.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国务院国资委的工作要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努力践行央企
上市公司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尽力将新冠疫情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实现 133.67 亿元，同比下降 24.56%；归属
母公司的净利润 0.53 亿元，同比下降 14.93 个百分点。

虽然公司一季度主营业务、利润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公司仍然迎难而
上，抢抓住市场机遇和政策窗口期，保障提质增效各项措施落地，全力统筹安排和
组织企业生产经营工作。 一季度实现新签合同额 453.97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0.37%，其中境内合同额 328.63 亿元，境外合同额 125.34 亿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和根

日期 2020 年 4 月 29 日

公司代码：601117 公司简称：中国化学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化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诚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三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总价
格为 25,147.78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与关联方中国化学工程

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49,116.14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40%。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化建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化建”）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工程”）的全资子公司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东资产”）转让三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九昌”）、山西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九昌”）、天津九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九昌”）100%股权。 转让完成后，内蒙古九昌、
山西九昌和天津九昌将成为诚东资产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将依据不
低于内蒙古九昌、 山西九昌和天津九昌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为原则确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构成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但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与关联方中国化学工程
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49,116.14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40%。

二、关联主体介绍
（一）二化建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胡富申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设计；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水污染

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建筑施
工，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类别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设计及开展工程
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冶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特种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各种长输管道、工业管道、公用管道安装；各类压力容器制造、组焊；境外石油化
工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及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装饰装修工程、汽车及工程机械大修，住宿（仅限分
支机构）；批发零售五金、建筑机械及材料租赁；房屋租赁；土地整理；物业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和关联关系

二化建于 1953 年 1 月 9 日成立，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最近一年和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二化建总资产 113.97 亿元，净资产为 27.07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06 亿元，实现净利润 3.15 亿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二化建总资产为 108.59 亿元， 净资产为 27.15 亿元；

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71 亿元，实现净利润 0.12 亿元。
（二）诚东资产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 号 11 层 1101 内 07 室
法定代表人：汪细民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管理咨询；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股东情况和关联关系
诚东资产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是中国化学工程的全资子公司。 诚东资产与公

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3、最近一年和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诚东资产总资产为 2.06 亿元， 净资产为 2.05 亿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3.9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09.9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诚东资产总资产为 2.05 亿元， 净资产为 2.05 亿元；

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人出售资产。
（二）关联交易标的
1、内蒙古九昌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把栅乡大黑河村南
法定代表人：杨明锋
注册资本：3,000 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材、装潢材

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软件、照相器材、文化用品的销售。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资本金 持股比例

1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000 3,000 100%

合计 3,000 3,000 1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九昌截至基准日的资产总额为 7,758.7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089.2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3,669.54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0.98 万元，实现净利润 1.88 万元。

（4）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和方法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0] 沪第

0380-2 号），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内蒙古九昌的全部权益进行评
估。 此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内蒙古九昌的总资产价值为 6,719.75 万元，
总负债为 4,089.20 万元，净资产为 2,630.55 万元，即内蒙古九昌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值为 2,630.55 万元，增值率为 -28.31%。

2、山西九昌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锋
注册资本：10,000 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材、装潢材

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软件、照相器材、文化用品的销售。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资本金 持股比例

1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山西九昌截至基准日的资产总额为 147,731.0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41,043.9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6,687.1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03.10 万元，实现净利润 -6,336.28 万元。

（4）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和方法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0] 沪第

0380-1 号）， 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山西九昌的全部权益进行评
估。 此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山西九昌的总资产价值为 160,233.69 万元，总负债
为 141,043.9 万元，净资产为 19,189.79 万元，即山西九昌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9,189.79 万元，增值率为 186.97%。

3、天津九昌 100%股权
公司名称：天津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京津路 521 号 5 号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锋
注册资本：3,000 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批准防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资本金 持股比例

1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000 3,000 100%

合计 3,000 3,000 1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天津九昌截至基准日的资产总额为 42,426.5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9,462.75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2,963.8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实现净利润 2.87 万元。

（4）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和方法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20] 沪第

0380-3 号），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津九昌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
估。 此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天津九昌的总资产价值为 42,790.19 万元，总
负债为 39,462.75 万元，净资产为 3,327.44 万元，即天津九昌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为 3,327.44 万元，增值率为 12.27%。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二化建将内蒙古九昌、 山西九昌和天津九昌 100%的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转让至诚东资产。 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总价格确定为
25,147.78 万元，其中内蒙古九昌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630.55 万元、山西九昌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9,189.79 万元、天津九昌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327.44
万元。

交易完成后，内蒙古九昌、山西九昌和天津九昌将成为诚东资产的全资子公司。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

聚焦主业，全力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化建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戴和根、刘家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二化建出售资产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该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公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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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
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确认收入。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一）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统一为一个收入确认模型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与收入相关的准则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 这两项准则分别规范不同类型的收入，
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收入确认模式。 在现行准则下，公司应当首先根据交易的性质判
断其适用的准则范围，再按照不同的准则要求相应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采用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且就“在某一时
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目前收入确认
时点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二）以“控制权转移”取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
收入的确认标准由“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变为“客户

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这是新收入准则理论基础的重大变化。
（三）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新收入准则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要求

企业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各单

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
履约义务，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四）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 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例如，区分总额和净额确认收入、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
择权的销售、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等，这些规定
将有助于更好的指导实务操作，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

则的累计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在编制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时，因实施
新收入准则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累计影响数情况如下：

合同资产项目调增 1,160,199.73 万元，应收账款项目调减 25,246.94 万元，其他
应收款项目调减 30,606.43 万元，存货项目调减 1,102,765.38 万元；合同负债项目调
增 1,567,431.59 万元， 预收账款项目调减 1,575,086.38 万元， 应交税费项目调增
3,204.21 万元，其他应付款项目调增 0.24 万元，预计负债项目调增 6,046.73 万元，
未分配利润项目调减 15.40 万元。

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影响公司 2019 年

度相关财务指标。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
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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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二化建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诚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三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九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

戴和根先生、刘家强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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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万明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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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